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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普賢行願品》綱要簡介 

～佛陀教育基金會「假日佛學院」第五屆淨土宗  Date：2024/03/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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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【勸囑受持】 

壹、【前言】要修普賢行願，先要發廣大菩提心。 

一．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9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云：

如來有無量功德，「身相光明與壽命，智慧菩提及涅槃，眾會所

化威儀聲，如是一一皆無量。」「剎塵心念可數知，大海中水可

飲盡，虛空可量風可繫，無人能說佛功德。」(T10,p.843,a13-b11) 

二．善財童子參訪諸位善知識時，皆云：「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

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？」善友則答：汝已先發菩提

心耶？善財肯定答覆：唯然！善友則讚歎：汝能發菩提心，是事

為難；復能請問行菩薩行，難中之難。由此可見，未說菩薩行願，

先論發心已否。已發菩提心，所行即是菩薩行。 

三．本經，四十《華嚴經》卷 40：「若欲成就此功德門，應修十種廣

大行願。」普賢十大行願為因，如來無量功德為果。若非發起希

求佛果之無上菩提心，如何肯造修普賢十大行願？又，若無廣大

菩提心，及「甚深信解現前知見」，即使有此十種事行，亦非「普

賢行願」，以名實不相符故。 

四．十方三世諸佛如來，皆於因地發廣大菩提心，經無量劫，於無量

佛剎，修行十大願行，攝受、教化、成熟無邊眾生，乃能成就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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窮無盡功德海。吾等佛子，若欲成就佛功德，應發無上菩提心。

菩提心者，有四：廣大心、第一心、常心、不顛倒心，以此等心

來學習普賢菩薩的行願。反之，若以狹小心、下劣心、無恆心、

顛倒心，欲會無量菩提果，豈可得乎？幸自深思。因此之故，此

十願行名為「廣大行願」。 

貳、【此品特色】 

一．清涼大師云：此卷乃「華嚴關鍵、修行樞機」；也就是說，這一

卷經為整部華嚴經的精華、結論，也是修菩薩行的綱領。 

二．華嚴經明一生圓滿成佛之法，就在〈入法界品〉「善財童子五十

三參」中；最後普賢菩薩指示法身大士：圓滿一生成佛之宗旨→

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」，正在此一卷是。 

三．清．咸豐四年(1854)，魏源(默深、承貫)居士將之選入而成「淨土

四經」，更加顯示淨土聖眾無不「遵修普賢大士之德」。參考《無

量壽經會譯》〈淨土四經總敘〉(X01,p.70,a-c) 

四．讀誦此經的功德無量無邊，如經所說：1.消除眾罪業障，2.消除身

心等病、種種苦惱，3.所有魔軍、諸惡鬼神遠離，或發心守護。更

殊勝者，以此讀誦，增長菩薩廣大心量，悟入佛之知見，解脫一

切煩惱，圓滿普賢所有功德。民初諦閑大師即以此品為日課。 

五．藏傳佛教亦非常重視此法，如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卷 2 云：「應

修習七支以治身心，攝盡集、淨諸扼要處。」所謂「七支」，即

是普賢十大行願：1 禮敬，2 供養，3 悔罪，4 隨喜，5 勸請，6 請

住世，7 迴向。「此中禮敬、供養、勸請、請白、隨喜五者，是為

順緣積集資糧。悔者是除違緣、淨治罪障。隨喜支中一分，於自

造善，修歡喜者，亦是增長自所作善。其迴向者，是使積集、淨

治、長養諸善，雖極微少，令增廣多。又使現前諸已感果將罄盡

者，終無窮盡，總之攝於積集、淨治、增長無盡三事之中。」「具

如文中所說而行，則能攝持無量德聚。」(B10,p.634,b9-13) 

參、【本經要義】～摘自清涼大師《華嚴經行願品疏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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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教起因緣：略明十義：一法爾常規，二酬昔行願，三遂通物感，四明示

真門，五開物性原，六宣說勝行，七令知位次，八顯果難思，九示其終歸，

十廣利今後。 

一．法爾常規：一切諸佛，法爾皆現無盡身雲，說斯圓教故。 

二．酬昔行願：昔在因中，願周法界，依願起行，但為眾生，故今酬

之，徧說徧益。 

三．遂通物感：謂佛證涅槃，寂然不動，機宜叩聖，感而遂通；若無

感緣，佛說何益。 

四．明示真門：眾生流轉，總為迷真，故示真門，令其返本。真原之

要，即下所宗。 

五．開物性原：良以眾生性含智海，識洞真空；但衣蔽明珠，室埋秘

藏，要假開示，令其悟入。 

六．宣說勝行：欲契真性，非行不階，故說普賢無方勝行。 

七．令知位次：行則頓修，位分因果，因有階降，果無差別，因果圓

融，是此行位。 

八．顯果難思：既修勝行，必有所趣，頓證法界，成大菩提，得涅槃

故。 

九．示其終歸：終歸法界，若因若果，若境若心，一以貫之，法界究

竟。 

十．廣利今後：聖人設教，祗在益生，現益當機，流芳萬古矣！ 

(二)辨教宗旨：以入法界緣起普賢行願為宗。。 

一．法界緣起，即所入也；普賢行願，為能入也：入通能所。 

二．分三門釋義：一明所入，二辨能入，三能所契合。 

(1)明所入：總指一真法界，後別開三重法界。總該萬有，即是一心。

一切事法全是真心而現，故能事事相融、相即，隨心無礙，帝網

無盡。三重法界：事法界、理法界、無障礙法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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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辨能入：總即普賢行願。別說略有二種：一者身入，二者心入。身

由心證，故廣辨心入。心入有三：一者正信，二者正解，三者正

行，此三無礙。如經云：「以普賢行願力故，起深信解，如對目

前…甚深勝解，現前知見。」謂於此行門，深忍樂欲，淨信不逾；

於斯行門，曉了性相；依之起行，一一真修。解行相扶，自然契

合。 

(3)能所契合：正顯入義。入者，了達證悟之名。一者果海，離於說相；

二者因門，可寄言說。故寄說因門分二：初明入理法界，二入無

礙境界。1.入理法界：以五門明「無分別智」證於「無差別理」：

一能所歷然(始教)；二能所無二(終教)；三能所俱泯(頓教)；四

存亡無礙；五舉一全收(圓教)。2.入無礙境界：以無障礙智，證

無障礙境，境智圓融，難可言盡，總為能所契合。 

(三)釋名：全名為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。 

一．「大」，體也；「方」，相也；「廣」，用也；「佛」，果也；

「華」，因也；「嚴」，因果總相也；「經」，能詮也。故人法

雙題，法喻齊舉，體用無礙，因果周圓，故無盡法門，不離此攝。 

二．「不思議解脫境界」，即所入也；「普賢行願」，為能入也；「入」，

通能所也。 

三．人與法俱稱普賢。行與願，如鳥二翼，如車二輪，具足方能翔空

致遠。由內離障，外用無羈，二義相成，總名「解脫」。不思議

略有四義：1、事無邊故；2、理深遠故；3、此二無礙故；4、以

性融相，重重無盡故。佛及普賢，德用分齊無能及，事理無邊，

唯佛普賢方究盡；由證所知無邊之境，故成德用無有邊涯，二亦

相成，總為不思議境界。 

(四)教相：大乘圓教為教相。 

一．賢首判教，此經如日初出，先照諸大山王；《五教儀》配列「日

出先照時」。喻佛成道後，最初說華嚴經，化頓大之菩薩。於五

教中，屬圓教。一乘中，屬別教一乘，別異於小、始、終、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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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教，唯辨圓融具德，事事無礙，隨舉一法，即攝一切；無盡法

門，一一法門，迥異餘教，故名別教一乘也。 

二．華嚴經〈入法界品〉中之「寄位五相」，此品為「顯因廣大相」。 

肆、【總釋十願】～分三：(一)略釋十願。(二)一門具十。(三)隨境用十。 

(一)略釋十願： 

１．禮敬諸佛－以此對治「慢」煩惱病；可獲尊重身、敬信善之益。

禮，身業種種行儀。敬，心中專誠。諸佛，三世諸佛。 

２．稱讚如來－以此對治「惡口」病；可獲辯才。稱讚「果佛」則易，

如十方諸佛；讚「因佛」則難，如現今眾生。三身如來諸功德海，

悉皆稱讚。 

３．廣修供養－以此對治「貪悋」病；可獲富饒益。財、法、無畏三

種，徧供四福田（1 趣田、2 悲田、3 恩田、4 德田）。 

４．懺悔業障－以此對治「邪見癡迷」病；可獲正知解脫益、依正具

足莊嚴果。懺，懺摩，發露先罪；悔，悔其前愆，改往修來。 

５．隨喜功德－以此對治「嫉妒」病；獲多眷屬益。隨喜，隨順歡喜

而助之。一切自他、凡聖之善根、功德皆可隨喜。 

６．請轉法輪－以此對治「慢法、謗法」病；可獲多聞智慧益。輪，

喻也，有摧破煩惱、圓滿證果義。 

７．請佛住世－以此除「佛前佛後」障難；可獲福慧雙增益。若無法

請得「究竟即佛」，可請餘四（分證、相似、觀行、名字）「即

佛」，或有正知正見、能說法者，皆勸請住世。 

８．常隨佛學－以此對治「追逐慾塵、自召纏縛」病；可獲遇苦無怨、

遇樂無染益。佛從因至果，所歷之行、所為之事，隨而學之。 

９．恆順眾生－以此對治「我執」病；可獲正知正念、一切祥和益。

不益其苦，順與其樂。 

10．普皆迴向－以此對治「法執」病；獲無相益。以前九門，迴自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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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（迴向眾生）、迴因向果（迴向菩提）、回事向理（迴向真如、

實際）。 

(二)一門具十：華嚴經中，隨拈一法皆具十法，以「六相圓融」，互攝互

融，一中具十，表十十無盡。參閱慈舟《行願品親聞記》p.31-33。 

(三)隨境用十： 

１．隨境隨緣皆可用此十法，自行化他，修普賢行法，速得圓滿俱足

普賢行願。 

２．〈事例〉： 

(1)見他人善心、善行、優點時→隨喜、稱讚、隨學、請法、迴向，並

懺悔自心嫉妒。 

(2)聞過或遇毀訾→懺悔、禮敬、恆順、隨佛學。 

(3)見他苦、惡→修供養、禮敬、恆順、迴向發願，並懺悔自無悲心。 

(4)遇自災難、病苦→修懺悔、禮敬供養、隨佛學、迴向發願。 

【別釋十願】詳如慈舟《行願品親聞記》，並參閱淨空和尚《普賢大士行願

的啟示》、范古農《華嚴經行願品疏鈔擷》及宗密《行願品別行疏鈔》卷 6

～11。 

伍、【勸囑受持】 

一、殊勝利益：吾等若能讀誦受持，則如經云：所造極惡五無間，一

念速疾皆銷滅。相好智慧咸圓滿，諸魔外道不能摧，堪為三界所

應供。果報唯佛能證知，決定獲勝菩提道。一念一切悉皆圓，成

就眾生清淨願。 

二、淨土念佛行者，要常讀誦此經，受持此經，如經云：「是人臨命

終時，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，一切親屬悉皆捨離……如是

一切無復相隨，唯此願王不相捨離，於一切時引導其前。一剎那

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。」往生已，「不久當坐菩提道場，降伏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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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，成等正覺，轉妙法輪。能令佛剎極微塵數世界眾生發菩提心，

隨其根性，教化成熟，乃至盡於未來劫海，廣能利益一切眾生。」

亦如魏承貫《普賢行願品敘》中云：從一念佛法門，徧通華藏海

一切法門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修淨土而讀行願品，則能圓解

教理，猶如醍醐。又如淨空和尚云：修淨土的人，要想在這一生

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能不修十大願王。《行願品》與《無量壽

經》的關係非常密切，若不讀《行願品》，怎麼知道「普賢大士

之德」？所以魏默深居士將此經加入淨土三經，稱為「淨土四經」。 

三、是故我等聞此願王，莫生疑念，應當諦受，受已能讀，讀已能誦，

誦已能持，乃至書寫、廣為人說等「十法行」。其功德之殊勝，

一如經上所云，我等當完全相信如來之誠實語。 


